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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實驗室使用及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 05 月 23 日修訂 

臺南市立安南醫院-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

共同實驗室研究空間使用申請書 

申請案號  申請日  

申請人姓名  E-Mail  

服務單位別  聯絡電話  

計畫名稱  

計畫起訖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-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計畫經費來源 
□ 科技部  □ 衛福部 □學校補助研究計畫 

□ 院內補助研究計畫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驗室管理費用 □ 提撥實驗計畫總金額之 10%  □院內計畫免提撥 

申請

借用 

使用人 

與 

借用時間 

使用人：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-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使用人：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-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使用人：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-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使用人：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- 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空間 

＊實驗室： 

□共同實驗室（一），位於第三醫療大樓 B1。 

＊實驗檯： 

□申請        單位（一單位為一個實驗檯面） 

＊研究助理辦公桌：（編號：□-□）。 

儀器設備  

檢附文件：附件 1.研究計畫書、附件 2.計畫主持人科技部 AB 表、

附件 3.切結書、附件 4.其他，如：特殊申請單等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單位主管意見： 

 

 

 

 

單位主管簽章： 

共同實驗室教研部核定結果：□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通過 

召集人 

簽章： 

 

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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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實驗室使用及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 05 月 23 日修訂 

臺南市立安南醫院-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

共同實驗室空間使用切結書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經教研部核定使用共同實驗室，自民國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至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，本人願遵守「共同實

驗室使用及管理辦法」、「共同實驗室一般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」等相關規定，並

善盡借用人義務，於使用期滿後一星期將非共同實驗室之物品清理完畢，逾時

未處理時，同意由教研部逕行處理，且本人同意支付處理時所產生之費用，絕

無異議。 

 

       立切結書人    簽章          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

